附件3

深圳市深化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创建方案
（编制大纲）
一、申报主体概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介绍申报试点项目基本概况。
（二）低碳工作基础
近年来在低碳方面已开展的工作以及在经济、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说明现有的碳排放核算统计数据基础，分析开展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的有利条件和面临障碍。
（三）碳排放特征
根据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参数，对既有项目近一年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核查，通过情景预测法对试点项目创建完成并投入运行后的碳排放情况进行预估，说明试点项目的碳排放特征，提供数据可追溯的核查报告。
（四）试点项目创建可行性论证结论
通过前述分析，主要论证试点项目创建的可行性，并给出相应结论。
二、思路目标
（一）总体思路
按照试点项目拟实现近零排放的目标，提出在技术路线、管理体系、重大工程等方面的创建思路。
（二）试点目标
参照附件1各类试点指标体系，从碳排放、能源、产业生产、建筑、交通、绿色供应链、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处理、碳汇、教育与科技、运营管理、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综合提出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发展目标指标体系。原则上，相关核心指标应优于本文件规定，具体指标及目标设定可参考试点申报要求，鼓励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创新指标及更高目标。
三、主要任务
根据试点目标和思路，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确定有关主要任务。包括能源、产业生产、建筑、交通、绿色供应链、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处理、碳汇、教育与科技、运营管理、治理模式创新等。
四、重点项目
根据近零碳排放目标和任务，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明确拟建设重点项目，包括名称、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建设主体、建设周期、预期温室气体减排效益、投资规模、投资估算等内容（建议以表格形式总结）。
五、进度安排
根据近零碳排放目标和任务，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提出分年度的实施计划和工作内容。
六、保障措施
主要包括建立组织机构，落实责任部门，制定部门、岗位职责，编制近零碳发展规划或方案，并将近零碳发展纳入年度计划和重点工作。强化项目支撑，落实资金保障，并做好安全措施防范风险。加强近零碳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员工、消费者广泛参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七、有关证明材料
（一）相关证明文件，如证明在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等方面建设基础的有关证明；
（二）拟实施重点项目的有关文件，如可行性报告、发展规划方案、实施方案等资料；
（三）已开展编制低碳发展规划、建立低碳运营管理机制、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等相关资料；
（四）申报企业类型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五）其他的有效支撑材料。

